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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

议于 2019年 1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于 2018年 12月 29日通过

邮件、电话、信息平台等方式通知监事，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名，实际参与表

决监事 3名。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监事书面表决,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 2018 年

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为 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19-003）。     

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：瑞华所具备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，具有多年为

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，能够满足本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。公司续

聘 2018 年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程序合法合规，没有违反法律、法规和

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为了保持审计工作

的连续性，同意续聘瑞华所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3票、反对票 0 票、弃权票 0票。 

该议案尚须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

(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核销诉讼应收帐款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刊登的相关公告。（临 2019-004）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，核销

依据充分，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，不涉及公司关联

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审核决策程序合

法，依据充分。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事项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3票、反对票 0 票、弃权票 0票。 

该议案尚须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全资子公司黄山天目部分退货产品计提减值损失的

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刊登的相关公告。（临 2019-005）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公司经营层提出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黄山天目部分退货产品

计提减值损失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，计提依据充分，

能够更好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，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对部分退货产品计提减值损失的处理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2票、反对票 1 票、弃权票 0票。 

监事傅彬反对理由：黄山天目退货产品金额重大，对公司净利润影响金额达

到 242.9万元，而公同未能详细说明产品退货的详细原因、未能充分说明计提减

值损失的合理性、未能提供证明该笔业务真实性的证明材料。 

该议案尚须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黄山天目部分产品核销处理的议案》 

公司根据内部管理制度，对部分退回或未销售的过期产品进行处理，上述过

期及退货产品成本 1,588,348.61 元，进项税转出 101,746.30元，帐务处理总损



失额 1,690,094.91 元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GMP 认证期间生产的河

车大造胶囊属不允许销售品和召回品，黄山天目拟将该批河车大造胶囊作销毁处

理。该批河车大造胶囊，账面库存 126,833 盒，账面价值 958,208.17 元，销毁

处理后，进项税转出 55,543.60元，合计损失 1,013751.76元。黄山天目于 2016

年 12 月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,012,450.38 元，本次处理将影响企业当期损益

1,301.38 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2票、反对票 1 票、弃权票 0票。 

监事傅彬反对理由：拟核销明目液产品金额重大，对公司利润影响金额达到

169万元，而公司未能提供产品过期或物流拒收等事由的证明材料，无法核实其

真实性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签订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刊登的相关公告。（临 2019-006）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2票、反对票 1 票、弃权票 0票。 

监事傅彬反对理由：涉及到临安制药中心的拆迁事宜，合同金额超过 2．1

亿元，若处理不当，将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损失，而公司目前存在以

下三个方面的问题：1、临安制药中心拆迁后新建厂房的建设用地地点、面积、

土地价格和取得时间等问题尚未解决；2、对于拆迁造成的停工损失，未能提供

明确详细的生产计划、应对措施和过渡期安排；3、对于拆迁补偿款的使用和监

管，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具体措施。若上市公司在未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前签署《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》，将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盈利能力造成

重大损失，严重侵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。 

该议案尚须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4 日 


